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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9         证券简称：黔轮胎 A        公告编号：2016-016 

债券代码：112039         债券简称：11黔轮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公司债券停牌暨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安排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4月 23日披露了《2015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8,982,141.25元。 

二、关于公司债券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风险提示 

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关

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

〔2015〕23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

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做好债券发行人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等相关规定及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按照《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公司 2011 年 8 月发行

的 2011 年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1 黔轮债”、债券代码

“112039”）交易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公司债券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后，

仅限合格投资者可以买入本债券，原持有债券的公众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到期或

者卖出债券。 

合格投资者资质条件应当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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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内容如下： 

本办法所称合格投资者，应当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知悉并自行

承担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并符合下列资质条件： 

（一）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以及经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二）上述金融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

产管理产品、基金及基金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

保险产品、信托产品以及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 

（三）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企事业单位法人、合伙企业； 

（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五）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六）名下金融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三百万元的个人投资者； 

（七）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合格投资者。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

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理财产品、合伙企业拟将主

要资产投向单一债券，需要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

资者人数，具体标准由基金业协会规定。 

三、公司债券停复牌安排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 2016 年 4 月 25 日对公司发行的 2011 年公司债券停牌一

天，2016年 4月 26日开市复牌。自复牌之日起，投资者适当性安排调整为仅限

合格投资者买入。 

四、发行人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华军 

电话：0851-84767818 

传真：0851-84764248 

电子邮箱：790854936@qq.com 

五、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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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